湖南省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监督交底模板

（2026版）

一、项目名称                                                                

二、监督依据

1.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详见附件1《湖南省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监督常用法律法规及文件》。

2.技术标准。详见附件2《消防施工质量部分常用规范标准》。

3.依法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及相关设计变更等。

三、消防施工质量行为监督重点内容

对以下责任主体单位行为进行监督抽查。

（一）建设单位

1.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2.依法取得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意见书。

3.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

4.对未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依法履行消防施工质量监理职责。

5.按照工程消防设计要求和合同约定，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含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下同）。

6.组织涉及消防的图纸会审、设计交底。

7.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时，按规定申报消防设计审查。

8.工程未经主管部门消防验收（含备案抽查，下同）合格不得交付使用。

（二）设计单位

1.提供用于施工现场的施工图须加盖施工图审查合格专用章，特殊建设工程须加盖消防设计审查合格专用章。

2.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注明规格、性能等技术指标并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3.按规定参加涉及消防的图纸会审、进行涉及消防的设计交底。

4.施工过程中影响消防功能的变更，及时告知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查。

（三）监理单位

1.明确现场监理部人员消防施工质量监理职责，进行消防质量知识培训，提升人员履职能力并在岗履职。

2.监理规划中消防施工质量相关内容及消防施工监理实施细则内容完整，有针对性及可操作性。

3.将消防施工质量监理纳入监理例会、月报等监理日常工作。

4.对项目消防施工质量进行旁站、巡视、平行检验。

5.对施工组织设计消防施工质量控制相关内容、消防子单位工程各分部分项工程划分方案、专项施工方案、消防设施系统调试方案、检测方案等进行审核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理。

6.审查施工单位（含分包单位）消防施工质量职责划分、关键岗位人员配备及到岗履职等情况。

7.对消防产品及建筑材料防火性能进场检验验收。

8.对隐蔽工程进行平行检验，对消防设施系统调试及检测等关键部位或环节进行旁站监理。

9.组织消防子单位工程竣工预验收。

10.建立消防施工质量隐患、违法违规行为及整改台帐，落实监理报告制度。
（四）施工单位

1.明确施工项目部人员消防施工质量职责，对施工管理人员和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消防施工质量知识培训，确保具备相应履职能力并在岗履职。

2.用于施工现场的施工图须加盖施工图审查合格专用章，特殊建设工程须加盖消防设计审查合格专用章。

3.施工组织设计消防施工质量相关内容完整、具备针对性及可操作性。

4.消防子单位工程各分部分项工程划分方案、专项施工方案、消防设施系统调试方案、检测方案等编审合规、内容完整、具备针对性及可操作性。

5.消防子单位工程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技术交底内容完整、具备针对性及可操作性。

6.消防产品和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落实进场验收制度，并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送检。

7.建立消防施工样板引路制度并实施。
8.制定隐蔽工程、检验批验收方案并实施。
9.组织消防相关分部分项工程、消防子单位工程等自检及消防设施系统联调联试，整理汇总相关质量控制资料。

10. 对发现的消防施工质量问题进行整改并报监理确认。

11.对专业分包单位（如有）消防施工质量实施管理。

12.施工企业定期对项目消防施工质量开展检查。

（五）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含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1.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检测合同。

2.按规定编审检测方案。

3.按检测方案及相关技术标准等开展检测工作。

4.配备的现场检测人员检测能力符合要求并持证上岗。

5.按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出具检测报告。

6.发现违反消防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情形及时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监督机构报告。

四、消防施工实体质量监督重点内容

根据设计文件及项目实际，对以下消防施工实体质量内容进行现场重点抽查。

1.进入施工现场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质量合格且相关进场检验记录、见证取样送检报告齐全有效（对于有强制认证要求的消防产品，核查强制认证标志及认证证书。对尚未制定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核查其产品技术鉴定证书）。

2.建筑类别及建筑耐火等级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3.建筑之间防火间距符合设计要求，消防车道及登高操作场地的尺寸、坡度、承载力、转弯半径等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不存在影响消防救援的障碍物。

4.消防水泵房、消防控制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活动场所、展览厅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有位置要求的场所设置的楼层、面积及其防火分隔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防火/防烟分区设置，防火（隔）墙、楼板、幕墙处的缝隙、贯穿洞口的防火封堵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规格型号及功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5.建筑外墙及屋面保温、外墙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外墙及屋面保温防火隔离带、保护层设置及空腔封堵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外墙装饰不影响消防救援。

6.建筑内部顶棚、墙面及地面的装饰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建筑内部装饰装修未擅自改变防火分区或防火分隔、防烟分区及其分隔，不影响消防设施功能，不影响安全疏散。

7.安全出口、疏散门、疏散走道的设置、疏散净宽及高度，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设置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避难层（间）的位置、避难面积、防火分隔及消防设施配备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8.消防电梯机房、井道防火分隔措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前室的面积及短边宽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电梯层门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2.00h；电梯井内不应敷设或穿过可燃气体或甲、乙、丙类液体管道及与电梯运行无关的电线或电缆等；电梯井排水设施设置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电梯内部装修材料燃烧性能（A级）及电缆规格型号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消防电梯性能及相关设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9.消防水灭火系统供水水源、消防水池（箱）有效容积、消防水泵流量压力参数、材料及构配件规格型号、管道连接及支吊架设置、室内外消火栓及水泵接合器数量及位置、报警阀组功能、喷头型号及安装等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水喷雾、固定消防炮灭火等系统联动功能正常，工作时流量、压力满足要求。

10.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等的规格性能及安装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图形显示装置、应急照明控制器等设备的配备及功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各消防设施分系统的联动控制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11.防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管道、支吊架、隔热绝热等材料产品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自然通风的外窗数量及面积，自然排烟窗（口）的有效面积、设置高度及开启方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系统风机、管道、防火阀、排烟防火阀等防火性能及安装设置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系统联动功能正常。

12.消防电源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电线电缆及电气设备规格型号材质等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配电线路敷设及电气设备安装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13.气体灭火系统的材料材质及相关产品质量、设置及安装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联动功能正常。

14.建筑灭火器产品质量、种类、数量、布置等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15.建筑防爆、电气防爆和通风、供暖防爆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16.其他。

五、监督竣工验收时核查消防施工质量相关工作

1.建设单位主持召开了消防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会议。

2.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等，以及有关专家（如有）组建了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组，并明确查验职责分工。

3.施工单位已完成消防设计文件及合同约定的全部消防工程内容，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并提交《建设工程消防施工竣工报告》（含项目涉及的所有消防施工内容）。

4.监理单位已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并提交《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监理评估报告》。对需分段或局部验收投入使用的大型建设工程，对能否形成独立使用功能进行了评估。

5.设计单位已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并提交《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量检查报告》。对需分段或局部验收投入使用的大型建设工程，对能否形成独立使用功能进行了设计确认。

6.建设单位已组织有关单位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进行查验并出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对需分段或局部验收投入使用的大型建设工程，须满足《湖南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导则》第6.0.2条有关局部验收的条件且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

7.消防产品及涉及消防的主要建筑材料进场验收资料齐全，消防设施性能、系统功能检测报告完备。

8.工程消防技术档案、施工管理资料完整齐全；质量控制资料缺失部分，已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完成实体检验或抽样试验并出具对应检测报告。

9.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发现的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六、监督工作安排

（一）工作程序

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审查→监督委派→参与图纸会审及监督交底→统筹开展各项监督工作（包括日常监督检查、检测机构延伸监督检查、材料监督抽测、关键部位隐蔽验收及重要分部工程验收监督等和住建主管部门安排的各类监督检查、整治抽查）→工程竣工验收监督。

监督人员开展监督工作，采用现场抽查、抽测实体质量，查阅施工合同、施工图纸、施工质量管理及技术管理资料，委托第三方抽测，询问现场有关人员等方式。监督人员如实记录监督抽查情况，监督抽查结束后形成监督记录并整理归档。监督记录包括抽查时间、范围、部位、内容、检查结果及相关影像资料等。

（二）日常监督检查

1.将消防施工质量监督检查纳入日常监督工作范围。原则上每月不少于1次监督检查，同时符合涉企检查相关要求。其中，主体、装饰安装阶段分别不少于1次，并根据监督计划及工程实际情况进行抽查。若本工程被纳入差别化管理项目，则加大监督检查次数。

2.关键部位及环节监督抽查。对涉及消防的以下（不限于）关键部位及环节，施工及监理单位应按规定提前通知监督机构：

建筑幕墙结构防火及空腔封堵；建筑保温空腔封堵及防火隔离带；钢结构防火保护；建筑缝隙及贯穿孔洞防火封堵；有燃烧性能要求的线路预埋管道等隐蔽工程；消防设施调试；主体验收等。

3.按照项目实际情况开展检测机构延伸监督检查、材料监督抽测、关键部位隐蔽验收及重要分部工程验收监督等和按照主管部门安排进行的各类监督检查、整治抽查等。

（三）监督检查控制点及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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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督措施

1.监督人员在抽查过程中发现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或不得进入下步工序施工的，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必要时责令作业人员从危险区域内撤出。对抽查中发现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提出行政处罚建议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2.被责令限期整改、停工整改的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应当在全面整改完毕后，由监理单位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形成整改报告，经建设、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提交监督机构。

3.监督机构收到施工单位提交的整改报告后进行查验，必要时进行现场抽查。经查验符合要求的，监督机构向停工整改的工程项目，发放《恢复施工通知书》。

4.责令限期整改、停工整改的工程项目，逾期不整改的，监督机构可采取进一步监督措施或按权限上报住建主管部门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八、其他要求

1.项目各方责任主体单位（含分包单位）、责任人应严格按照现行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安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及有关文件规定，认真履行施工质量安全管理职责。

2.质量事故、突发事件信息报告：施工项目发生严重质量事故或突发事件时，项目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应当于1小时内向质量安全监督机构项目监督人员如实报告情况，可先电话、短信报告，再进行书面详细报告；项目监理单位应严格落实监理报告制度。

3.廉政建设：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廉洁自律“十不准”公开承诺等要求，依法履职、文明监督、廉洁高效，同时坚持监督和服务并重，强化企业服务，诚恳接受服务对象的监督、意见和建议，确保消防施工质量监督工作规范有序、扎实有效开展。

监督交底人（签字）：

建设单位接受人（签字）：

设计单位接受人（签字）：

施工单位接受人（签字）：

监理单位接受人（签字）：

检测单位接受人（签字）：

技术服务机构接受人（签字）：

其他单位接受人（签字）：

附件1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监督常用法律法规及文件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九号，2019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2021年修正）

	3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2019修订）

	二
	部门规章

	4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号）

	5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8号）

	6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2026年4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令第61号公布 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文书式样的通知（建科规〔2020〕5 号）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并印发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告知承诺文书式样的通知（建科规〔2024〕3 号）

	三
	湖南省地方性法规

	9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2011年5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2024年11月29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废止、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四
	其他政策文件

	10
	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建建〔2018〕168号）

	11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标准疑难问题解析》（2024年版）的通知（湘建设函〔2024〕159号）

	12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导则》的通知（湘建消〔2025〕98号）

	13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湘建质〔2025〕105号）

	14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建科〔2025〕136号）

	15
	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监管的通知（湘建建函〔2020〕135号）

	16
	国家消防救援局关于印发消防产品目录（2025年修订本）的通知

	17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优化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0年第18号）

	18
	湖南省消防应急总队关于印发湖南省消防产品质量综合监督管理协作机制的通知（湘消发〔2023〕20号）

	19
	关于加强公共装饰装修质量安全监管的通知

	20
	关于推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监督档案制度的通知  


附件2           

消防施工质量监督常用规范标准

	序号
	名称

	1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

	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4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

	5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

	6
	《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验收规范》（GB 50877）

	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8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

	9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

	10
	《非承重防火玻璃隔墙》（XF 97）

	11
	《防火门》GB 12955-2024

	12
	《防火窗》GB 16809-2024

	13
	《防火卷帘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 14102.1-2024

	1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1）

	19
	《防火封堵材料》 GB 23864

	20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3）

	21
	《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

	2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50166）

	23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

	24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

	25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2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27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51427）

	28
	《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50898）

	29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50151）

	3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32
	《手提式灭火器》（GB 4351）

	33
	《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消防质量控制技术标准》DBJ43/T393-2022


